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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

提供警方處理業主與租客糾紛的內部指引。

警方處理業主與租客糾紛的內部指引，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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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

考慮在條例草案內加入條文，強制性規定租客須向業主提供姓名、職

業、薪金等個人資料及以往的租賃記錄，並就這項建議是否違反《個

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 章 )尋求法律意見。

( a )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並不禁止其他條例硬性要求市民披露

某些個人資料。

( b ) 當局不反對業主在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附表 1 的保障

資料原則，和在認為有需要的情況下，要求租客提供姓名、職業

等資料，但當局不同意透過立法強制性規定必須披露這類資料。

( c )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七條已透過《基本法》第

三十七條列為香港法例，規定除在某些核准的情況，如保障國家

安全和公共秩序等外，“任何人之私生活 . . .不得被無理或非法侵

擾” 。在 決定 目 前為 減少 欠租 情 況而 提出 的建 議 應否 獲得 批 准

時，應把這個建議是否與效用相稱的原則考慮在內。

( d ) 在目前的情況下，建議的硬性披露資料的規定似乎與希望達到的

目的不相稱。租客是否負擔得起租金及是否願意繳交租金，與他

是否披露一些個人資料並無一定的關係。租客不繳交租金的原因

很多。如果硬性規定提供資料，可以避免的欠租個案只會寥寥可

數。因此律政司認為有關強制性要求公開資料的建議似乎並不符

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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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當局認為，有關資料的披露應留待簽訂租約各方，而不是透過立

法解決。即使沒有這類法例條文，業主仍然可以要求租客提供個

人資料，這視乎雙方的議價能力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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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項

容許“管有令狀”的申請可以與“收回管有命令”的簽發同時進行，

在租客沒有給予反對通知的情況下進一步縮減收回樓宇所需時間。

( a ) 經徵詢律政司及司法機構政務長的意見後，當局不同意容許管有

令狀的申請可以與收回管有命令的簽發同時進行。

( b ) 收回管有命令指令租客須於一段時間過後交出空置的樓宇，並授

權業主落實該項命令。如果租客遵守命令並把空置的樓宇交出，

那法院便沒有需要給予進一步的協助。

( c ) 管有令狀是法院的指令，指示執達主任在租客未能於收回管有命

令規定的限期交回空置的樓宇時收回樓宇。管有令狀只在已有收

回管有命令發出，而租客未有遵守該命令的情況下才需要簽發。

由於不可能一開始便知道租客會否遵守收回管有命令，若批准命

令及令狀可以同時申請，最終只會浪費公共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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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項

澄清要求未能在四個星期的濟助期限內申請管有令狀的業主再等四個

星期，是否法院的慣常做法。

據司法機構政務長指出，上述的情況並非法院的做法。實際上，在收

回管有命令發出後的四星期後，業主可隨時申請管有令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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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項

提供有關海外加快收回樓宇制度的資料。

當局現正尋找這類資料，備妥後即會提交條例草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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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項

與地政總署、消費者委員會、律師會及地產代理監管局一併擬訂租賃

協議的標準條文，保障業主和租客雙方的利益，同時考慮加入一條標

準條文，容許業主在有合理理由時進入其出租物業，例如在接到屋宇

署的修葺通知後前往該物業視察僭建物。

當局已經與消費者委員會及地產代理監管局聯絡。兩者亦已同意提供

協助為供業主及租客作參考的租賃協議條文設計 (忠告式 )指引。在擬

訂指引時，將會進一步探討建議中要求加入一條容許業主在有合理理

由時進入其出租物業標準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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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項

制定明確指引，說明在收回處所後應如何處置租客留下的財物，以及

澄清 這個 處置 財物 的方 法， 會否 影 響 執達主 任出 售遺 留 在處所 的 財

物。

 ( a )  司法 機構 政務 長 同意 應就 土地 審 裁處 可憑 藉條 例 草案 授予 的 權

力，處置租客於物業遺下的財物發出的命令，制定明確指引。

 ( b )  司法機構政務長的初步看法是，業主大概須就處置財物一事，再

行向法院申請命令。

 ( c )  處置遺留在處所的財物及由執達主任把財物出售，兩者間應該不

存在 衝突 。司 法 機構 政務 長初 步 建議 ，處 置財 物 命令 應加 入 命

令，授權執達主任在適當情況下把有關財物出售、棄置或退還予

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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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項

對於在業主因到期日起計十五天內仍未繳租而採取沒收租賃權程序後

才清繳欠租的租客，考慮他們獲得濟助的次數應否只限兩次。

( a ) 當局明白，業主如未能依時收取租金，經濟方面或會有問題。不

過，另一方面，租客亦可能真的有困難而無法繳交租金。因此，

當局欲提出反建議：如果法庭曾以欠租為理由，發出收回管有命

令沒收租賃權，租客理論上應禁止申請濟助超過一次。除非有很

好理由，否則法院不應在第一次濟助後允許租客以過後清繳欠租

的方式，免除租賃權遭沒收的程序。

( b ) 如果議員接納上述反建議，當局會作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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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項

為阻嚇任何人以非法手段著租客遷出，應考慮規定業主必須確保他們

聘用的代理人，在著租客遷出時不會作出侵擾行為，違例者須負上刑

事責任。

( a ) 條例第 11 9 V 條禁止以侵擾手段非法迫使租客遷出的條文，同時

適用於業主及其代理人。

( b ) 如果代理人採用侵擾手段，而收集得的證據顯示主謀是作出侵擾

行為本人，該主謀亦須負上責任。

( c ) 規定業主或任何以侵擾手段非法迫使租客遷出的人須負上刑事責

任，是對業主及其代理人的最大阻嚇。業主如果不想干犯條例第

11 9V 條 ， 便 應 盡 量 確 保 他 們 本 身 及 代 理 人 都 沒 有 作 出 侵 擾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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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項

保護那些因發展商作出侵擾行為而被迫把樓宇賣給發展商的業主，尤

其是受重建影響的業主。

條例 的作 用是 規管 業主 與租 客之 間 的關 係。 此事 不在 條例 適用 範 圍

內，當局不宜發表意見。


